
招商双债增强分级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之双债增强 A 份额

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 8月 2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双债增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双债增强分级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７１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招商双债增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招商双债增强分级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及相关公告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双债增强

Ａ

双债增强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１７１７ １５０１２７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

赎回 是 否

注

：

根据本基金

《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的规定

，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2

年内

，

双债增强

A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6

个月开放一次申购与赎回业务

，

但在第四个开放

日仅开放赎回

，

不开放申购

。

双债增强

A

的开放日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2

年内每满

6

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

2013

年

8

月

30

日为双债增强

A

的第

1

个开放日

，

即在该日办理双

债增强

A

份额的申购

、

赎回业务

。

2

日常申购

、

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双债增强

A

自基金合同生效后

2

年内

，

每满

6

个月开放一次申购与赎回业务

，

开放日

为自基金合同生效后

2

年内每满

6

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

按照基金合同的规定

，

2013

年

8

月

30

日为双债增强

A

的第

1

个开放日

，

即在该日

15

：

00

前接受办理双债增强

A

份额的申

购

、

赎回业务

。

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本基金无法按时开放双债增强

A

的申购与赎回业务的

，

开

放日为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

。

3

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原则上

，

投资者通过代销网点每笔申购双债增强

A

的最低金额为

100

元

；

通过本基金

管理人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申购

，

每笔最低金额为

100

元

；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申

购

，

首次最低申购金额为

50

万元人民币

，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额为

100

元

。

实际操作中

，

以

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

投资人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再投资时

，

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

3.2

申购费率

3.2.1

前端收费

双债增强

A

不收取申购费用

。

3.2.2

后端收费

注

：

-

3.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

1

）

申购申请的成交确认原则

。

在每一个开放日

，

将以双债增强

B

的份额余额为基准

，

在不超过

7/3

倍双债增强

B

的份

额余额范围内对双债增强

A

的申购申请进行确认

。

在每一个开放日

，

将受理对于双债增强

A

提交的全部有效赎回申请

，

并依据赎回业务

办理一般程序予以成交确认

。

对于双债增强

A

提交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

，

如依据申购业务

办理一般程序全部予以成交确认后

，

双债增强

A

的份额余额将小于或等于

7/3

倍双债增强

B

的份额余额

，

则接受并确认上述全部有效的双债增强

A

的申购申请

；

如依据申购业务办理

一般程序全部予以成交确认后

，

双债增强

A

的份额余额将大于

7/3

倍双债增强

B

的份额余

额

，

则在不超过

7/3

倍双债增强

B

的份额余额范围内

，

对上述全部有效的双债增强

A

的申购

申请按比例进行成交确认

。

（

2

）

"

未知价

"

原则

，

即在双债增强

A

的每一个开放日

，

双债增强

A

的申购价格以受理申

请当日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

如受理申请当日发生折算

，

当日该基金份额净值为

1.000

元

）。

（

3

）

"

金额申购

"

原则

，

即申购以金额申请

。

双债增强

A

份额净值的计算

，

保留到小数点后

3

位

，

小数点后第

4

位四舍五入

，

由此产

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

，

并在

T+1

日内公

告

。

遇特殊情况

，

经中国证监会同意

，

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

申购份额的计算及余额的处理方式

：

双债增强

A

申购份额按申购金额除以当日双债增

强

A

份额净值确定

。

双债增强

A

的申购份额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的方法

，

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

，

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

4

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每次赎回双债增强

A

份额不得低于

100

份

，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

构网点保留的双债增强

A

份额余额不足

100

份的

，

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

实际操作中

，

以各代销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赎回

，

每次赎回双债增强

A

份额不得低于

100

份

。

4.2

赎回费率

双债增强

A

不收取赎回费用

。

4.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

1

）

"

未知价

"

原则

，

即在双债增强

A

的每一个开放日

，

双债增强

A

的赎回价格以受理申

请当日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

如受理申请当日发生折算

，

当日该基金份额净值为

1.000

元

）。

（

2

）

"

份额赎回

"

原则

，

即赎回以份额申请

。

赎回遵循

"

先进先出

"

原则

，

即按照投资人认购

、

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

；

赎回金额的计算及处理方式

：

双债增强

A

的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乘

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金额单位为元

。

上述计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的方法

，

保留到小数

点后

2

位

，

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

5

日常转换业务

本基金目前暂不开通转换业务

，

具体开通情况以届时公告为准

。

6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基金目前暂不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具体开通情况以届时公告为准

。

7

基金销售机构

7.1

场外销售机构

7.1.1

直销机构

招商基金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

400-887-9555

（

免长途话费

）

（

1

）

招商基金华东机构理财中心

地址

：

上海市浦东南路

588

号浦发大厦

29

楼

AK

单元

电话

：（

021

）

58796636

联系人

：

王雷

（

2

）

招商基金华南机构理财中心

地址

：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23

楼

电话

：（

0755

）

83196377

联系人

：

苏菁

（

3

）

招商基金养老金及华北机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207

至

219

单元

电话

：（

010

）

66290590

联系人

：

仇小彬

（

4

）

招商基金直销交易服务联系方式

地址

：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23

层招商基金市场部客户服务中心

电话

：（

0755

）

83196359 83196358

传真

：（

0755

）

83196360

备用传真

：（

0755

）

83199266

联系人

：

贺军莉

7.1.2

场外代销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

、

中国银行

、

招商银行

、

交通银行

、

北京银行

、

中信银行

、

浦发银行

、

民生银

行

、

招商证券

、

申银万国证券

、

中航证券

、

华融证券

、

国信证券

、

平安证券

、

安信证券

、

国海证

券

、

广州证券

、

国泰君安证券

、

光大证券

、

东海证券

、

华宝证券

、

华安证券

、

东吴证券

、

齐鲁证

券

、

中国银河证券

、

中信建投证券

、

中信证券

、

信达证券

、

中信证券

（

浙江

）（

原中信金通证券

）、

中信万通证券

、

中国中投证券

、

国都证券

、

国金证券

、

海通证券

、

国元证券

、

英大证券

、

华泰证

券

、

新时代证券

。

各代销网点的地址

、

营业时间等信息

，

请参照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

，

并另行公告

。

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况

增加或者减少其销售城市

、

网点

，

并另行公告

。

敬请投资者留意

。

7.2

场内销售机构

-

8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2

年内

（

包括基金合同生效后

2

年期届满日

）、

双债增强

B

上市

交易前

，

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

、

基金份额净值以及双债增强

A

和双债增强

B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

在双债增强

B

上市交易后

，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交易日的次日

，

通过网站

、

基金份额

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

，

披露基金份额净值

、

双债增强

A

和双债增强

B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

值

。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

、

基金份额净值

以及双债增强

A

和双债增强

B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

易日的次日

，

将基金资产净值

、

基金份额净值

、

双债增强

A

和双债增强

B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

值以及各自的基金份额累计参考净值登载在指定媒体上

。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2

年期届满

，

本基金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

LOF

）

后

，

基金管理

人应当在每个交易日的次日

，

通过网站

、

基金份额销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

，

披露本基金的基

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

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次日

，

将基金资

产净值

、

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媒体上

。

9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1

）

本公告仅对双债增强

A

的第

1

个开放日即

2013

年

8

月

30

日

，

办理其申购

、

赎回有

关事项予以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

请详细阅读本基金

《

基金合同

》

和

《

招募

说明书

》

等法律文件

。

（

2

）

在双债增强

A

的单个开放日

，

如果双债增强

A

未发生赎回或者发生的净赎回份额

极小

，

双债增强

A

、

双债增强

B

在该开放日后的份额配比可能会出现大于

7∶3

的情形

；

如果

双债增强

A

发生的净赎回份额较多

，

双债增强

A

、

双债增强

B

在该开放日后的份额配比可

能会出现小于

7∶3

的情形

。

（

3

）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2

年内

，

双债增强

A

的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为自基金

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6

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

即与双债增强

A

的开放日为同一个工作日

（

第四个双债增强

A

的开放日双债增强

A

不进行折算

）。

折算日日终

，

双债增强

A

的基金份

额净值调整为

1.000

元

，

折算后

，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双债增强

A

的份额数按照折算比例

相应增减

。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时

，

折算日折算前双债增强

A

的基金份额净值

、

双债增强

A

的折

算比例的具体计算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

（

4

）

双债增强

A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获取约定收益

，

其收益率将在每个开放日设定一

次并公告

。

计算公式为

：

双债增强

A

的年收益率

（

单利

）

＝MAX[4%,

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1.3%]

2013

年

3

月

1

日至

2013

年

8

月

30

日期间

，

双债增强

A

的年收益率

（

单利

）

为

4.3%

。

（

5

）

双债增强

B

封闭运作

，

封闭期内不接受申购与赎回申请

。

双债增强

B

的封闭期为自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

年后对应日止

。

如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

，

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有关规定

，

在符合基金上市交易条件下

，

申请双债增强

B

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本基金在扣除双债增强

A

的应计收益后的全部剩余收益归双债增强

B

享有

，

亏损以双债增强

B

的资产净值为限由双债增强

B

承担

。

（

6

）

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者

，

及希望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和其它有关信息的投

资者

，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www.cmfchina.com

）

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热线电话查

询

。

招商基金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

400-887-9555

（

免长途费

）。

（

7

）

由于各代销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

，

可能开展上述业务的时间有所不同

，

投资

者应以各代销机构具体规定的时间为准

。

（

8

）

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

、

赎回业务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

，

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

（

9

）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

（

10

）

风险提示

：

招商双债增强

A

份额具有低风险

、

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

，

但是

，

本基

金为招商双债增强

A

份额设定的收益率并非保证收益

，

在极端情况下

，

如果基金发生大

幅度的投资亏损

，

招商双债增强

A

份额可能不能获得收益甚至可能面临本金受损的风

险

。

特此公告

。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8 月 27日

招商双债增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之双债增强 A 份额折算方案公告

根据

《

招商双债增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

及

《

招

商双债增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规定

，

招商双债增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自

《

基金合同

》

生效之日起

2

年内

，

每满

6

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

日

，

基金管理人将对双债增强

A

（

基金代码

：

161717

）

进行基金份额折算

。

现将折算的具体事

宜公告如下

：

一

、

折算基准日

双债增强

A

的基金份额第一次折算基准日与其第一次开放日为同一个工作日

，

即

2013

年

8

月

30

日

。

二

、

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双债增强

A

所有份额

。

三

、

折算频率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6

个月折算一次

。

四

、

折算方式

折算日日终

，

双债增强

A

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

元

，

折算后

，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

有的双债增强

A

的份额数按照折算比例相应增减

。

双债增强

A

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如下

：

双债增强

A

的折算比例

＝

折算日折算前双债增强

A

的基金份额净值

／ 1.000

双债增强

A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

折算前双债增强

A

的份额数

×

双债增强

A

的折算比例

双债增强

A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

，

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

除保留位数因素影响外

，

基金份额折算对双债增强

A

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

。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时

，

折算日折算前双债增强

A

的基金份额净值

、

双债增强

A

的折

算比例的具体计算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

基金合

同

》

和

《

招募说明书

》

等相关法律文件

。

特此公告

。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8 月 27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招商双债增强分

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双债增强 A 份额增

加民生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招商基金

"

）

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民生银行

"

）

签署的

《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

》

及

《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代理销售补充协议

》，

民生银行自

2013

年

8

月

30

日代理招商双债

增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双债增强

A

份额

(

基金代码

：

161717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

销售业务

。

根据招商双债增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

，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

后

2

年内

，

每满

6

个月开放一次申购与赎回业务

，

办理申购与赎回的开放日为自基金合同生

效后

2

年内每满

6

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

具体时间以招商基金的公告为准

。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招商双债增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一

、

办理场所

民生银行全国各网点均可为本基金办理账户开户

、

申购

、

赎回等业务

。

具体办理程序请

遵循民生银行的相关规定

。

二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

招商基金网站

：

www.cmfchina.com

2

、

招商基金客服电话

：

400-887-9555

3

、

民生银行网站

：

www.cmbc.com.cn

4

、

民生银行客服电话

：

95568

三

、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

说明书等资料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 年 8 月 27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２５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

Ａ

类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

Ｃ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２５２ ０００２５３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８３４

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２

，

３８５

份额级别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

债券

Ａ

类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

债券

Ｃ

类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１９６

，

５９１

，

２６６．６７ ２３２

，

８２３

，

４３８．６９ ４２９

，

４１４

，

７０５．３６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１１１

，

５０５．４０ １１４

，

６３８．６３ ２２６

，

１４４．０３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１９６

，

５９１

，

２６６．６７ ２３２

，

８２３

，

４３８．６９ ４２９

，

４１４

，

７０５．３６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１１

，

５０５．４０ １１４

，

６３８．６３ ２２６

，

１４４．０３

合计

１９６

，

７０２

，

７７２．０７ ２３２

，

９３８

，

０７７．３２ ４２９

，

６４０

，

８４９．３９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 金 份 额

（

单位

：

份

）

０ ０ ０

占基金总 份 额 比

例

０ ０ ０

其他需要 说 明 的

事项

无

无 无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 金 份 额

（

单位

：

份

）

０ ０ ０

占基金总 份 额 比

例

０ ０ 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注

：

１

、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

量为

０

；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为

０

。

２

、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

，

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

、

会计师费

、

信息披露费等

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

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

，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

金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之后

，

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

，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

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０６

和网站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查询交易确认状况

。

本基金的申购

、

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

。

在确定申

购开始时间与赎回开始时间后

，

由基金管理人在开始日前依照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创业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 8月 27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创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创业成长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０５００１４

基金交易代码

０５００１４

（

前端

）

０５１０１４

（

后端

）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韩茂华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孙占军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韩茂华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７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７

年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６－

至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研究员

、

投资经理

、

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０５０００９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

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研究生

／

博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注

册

／

登记

是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孙占军

离任原因 岗位调动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

特此公告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关于博时理财 30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杭州银行

”）

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起

，

本公司将增加杭州银行代理博时理财

３０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

，

基金代码

：

０５００２９

；

Ｂ

类

，

基金代码

：

０５０１２９

）

的申购及赎回业务

，

并

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

有关详情请咨询杭州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０８

、

０５７１－９６５２３

，

访

问杭州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ｈｚ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

：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

免长途话费

），

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了解有关情况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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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１、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

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

告全文

。

（

２

）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野纺织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勤芝 姚晓颖

电话

０３７７－６６２２１８２４ ０３７７－６６２１５７８８

传真

０３７７－６６２６５０９２ ０３７７－６６２６５０９２

电子信箱

００２０８７ｘｙｆｚ＠ｓｉｎａ．ｃｎ ｙａｏｘｉａｏｙｉｎｇ３＠ｓｉｎａ．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１

，

５８１

，

０１０

，

３３９．２６ １

，

５２４

，

７０４

，

２９４．８０ ３．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７

，

１３９

，

３９０．５０ ４１

，

２８８

，

９５６．９８ １４．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４７

，

１０７

，

４５８．５２ ４１

，

３８４

，

２４０．０９ １３．８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１５

，

０４８

，

５８８．２４ １５５

，

８９８

，

８２２．６１ －２６．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０７ ０．０７９４ １４．２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０７ ０．０７９４ １４．２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６％ ２．３５％ ０．２５％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４

，

６５９

，

８８７

，

９７９．７５ ４

，

６４０

，

４７４

，

８４１．１４ ０．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

，

８３５

，

５１９

，

６９３．９６ １

，

７８７

，

６７２

，

３０３．４６ ２．６８％

（

２

）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４６

，

８７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野县财政局 国家

３３％ １７１

，

５０７

，

８４０ ０

质押

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凯桥

（

北京

）

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４．５８％ ２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新野县供销合

作社联合社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０７％ １０

，

７６６

，

０００ ０

新野县棉麻集

团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７６％ ９

，

１６８

，

８００ ０

李恩女 境内自然人

０．７％ ３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０

许磊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７％ ３

，

５０３

，

１００ ０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６％ １

，

８５１

，

２３１ ０

张云海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１

，

５８６

，

００７ ０

李建新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９％ １

，

４９３

，

７４０ ０

许喆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５％ １

，

２９６

，

７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新野县财政局

、

新野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

新野县棉麻集团公司为公司发起人股东

。

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

。

（

３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１

）

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

由于受国内外棉花价格倒挂

、

用工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影响

，

棉纺

形势仍不乐观

，

市场需求不足

，

产品销售下滑

，

生产经营成本不断攀升

，

资金占用大量

增加

，

经营风险始终处于高位状态

，

对企业运营造成了巨大影响

。

在困难形势下

，

公司

发挥自身优势

，

克服重重困难

，

紧紧围绕市场需求

，

不断优化提升产品结构

，

充分发挥

产品质量效益

，

公司始终保持满负荷生产

，

确保了企业的平稳健康运行

。

报告期内

，

公

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８１

亿元

，

实现净利润

４７１３．９４

万元

，

同比增长

１５．３０％

。

（

２

）

上半年经营计划的回顾与总结

报告期内

，

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

，

全面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

一是科学决策

，

积极应对

，

努力化解经营风险

，

公司始终紧紧抓住调整提升这个

主题

，

强化对生产经营工作的领导

，

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和部署

，

应对面临的困难和风

险

。

二是强化市场营销

，

奋力拓展市场

。

加大优质骨干市场的开发培育

，

提升高端高

附加值产品的比重

，

不断提升优化市场

。

深度开发广东

、

江浙

、

福建等市场

，

并培育开

发高端客户

，

尽可能地贴近终端客户和品牌客户

，

以较高的卖点体现产品的价值优

势

，

拓展了经营空间

。

三是优化提升产品结构

，

积极应对市场变化

。

始终坚持把优化调整产品结构作为

应对新形势和市场变化的

“

一号工程

”

来抓

，

科学规划

，

及时进行优化调整

，

最大限度

地满足市场需求

，

根据市场需求

，

积极开发生产高附加值优势拳头产品

，

积极开拓混

纺纱

、

紧密纺纱

、

赛络纺

、

混纺交织系列的产品市场

。

四是不断强化基础管理

，

全面提升产品品质

。

建立完善了质量管理长效机制

，

对

质量标准实行动态管理

，

全面强化基础管理工作

，

全员严细管理的意识普遍增强

。

五是深挖内部潜力

，

降低经营成本

。

公司采取得力措施

，

深挖内潜

，

强力消化增支

减利因素

。

在保证生产供应的前提下

，

努力降低原棉采购成本

。

根据产品的定位确定

配棉工艺

，

做到优棉优用

。

不断优化技术工艺

，

提高制成率

，

降低用棉成本

。

对重点采

购物资全部实行招标管理

，

降低采购费用

，

并全面加强消耗定额管理

，

严格执行消耗

定额

。

六是继续坚持稳健经营

，

推进公司高效规范发展

。

４

、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无

（

２

）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４

）

董事会

、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的说明

无

董事长：魏学柱（签名）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8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087� � � �证券简称:新野纺织 公告编号:� 2013-019号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以电子邮件

、

传真

、

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上午

８

：

０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

实到董事

９

人

。

会议由董事

长魏学柱先生主持

，

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

公

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

详细内容见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新野华亿纺织有限公司的议案

》，

详细内容见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详细内容见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

详细内容见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五

、

审议通过

《

关于河南证监局年报全面检查有关问题的整改方案

》，

详细内容见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8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087� �证券简称:新野纺织 告编号:� 2013-020号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点

在公司三楼接待室召开

。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玉怀先生主持

，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５

人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

有关规定

。

经与会监事表决

，

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

１

、

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

详细内容见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

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

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５

票

、

弃权

０

票

、

反对

０

票

。

２

、

审议通过

《

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新野华亿纺织有限公司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３

、

审议通过

《

关于河南证监局年报全面检查有关问题的整改方案

》，

经审议

，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

：

公司落实河南证监局

《

关于对河南新野纺织股份

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

以下简称

：《

决定书

》）

的整改工作是认真负责

的

，

公司对

《

决定书

》

中需要改正的事项逐条进行整改和落实

，

形成了积极务实的整改

报告

，

并列示了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间

，

整改方案切实可行

。

同时

，

希望公司能够以此

次整改为契机

，

在已落实整改措施的基础上

，

举一反三

，

以相关部门下发的上市公司

治理的相关规定为标准

，

持续完善公司的治理体系

，

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

平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５

票

、

弃权

０

票

、

反对

０

票

。

特此公告

。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3年 8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087� � �证券简称:新野纺织 公告编号:� 2013-024号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河南证监局年报全面检查有关问题的整改方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

以下简称

“

河南证监局

”）

根据

《

证券法

》、

《

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

》

等规定的要求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２６

日对河南新野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进行了年报全面检查

，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签发了

《

关于对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

［

２０１３

］

１１

号

（

以下简称

《

决定书

》）。

根据

《

决定书

》

要求

，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全面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

并及时向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予以传达

，

结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及

《

公

司章程

》

等的规定

，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

、

深入的分析

，

并提出了切实可行

的整改措施

，

形成了

《

河南证监局年报全面检查有关问题的整改方案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河南

证监局年报全面检查有关问题的整改方案

》，

现将整改方案报告如下

：

一

、

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

１

、《

决定书

》

指出

：

公司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监事会会议记录比较简单

，

其中部分董

事会会议记录没有发言要点

，

不符合

《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

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

。

整改措施

：

（

１

）

董事会秘书组织董事会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再次学习了公司内部治理管理

制度尤其是

“

三会

”

议事规则

；

（

２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开始

，

董事会秘书及相关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严格按照

《

公

司章程

》

及

“

三会

”

运作议事规则的规定

，

详细记录股东大会

、

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的

各项内容

，

对各位与会人员的发言和建议进行详细记录

。

整改时间

：

在召开三会及日常工作中加以改进

整改责任人员

：

董事会秘书

、

董事会办公室

２

、《

决定书

》

指出

：

部分法人股东派人参加股东大会

，

未签授权委托书

，

不符合

《

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

》

第六十条的规定

。

整改措施

：

根据

《

整改方案

》，

董事会办公室相关人员通知各法人股东

，

要求其对

派出代表出席股东大会的行为进行书面追认

。

在以后的工作中

，

公司亦会继续严格执

行

《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

第六十条的规定

。

整改时间

：

股东大会召开时

整改责任人员

：

董事会秘书

、

董事会办公室

二

、

信息披露方面问题

１

、《

决定书

》

指出

：

大额政府补助信息披露不及时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

公司子公司新疆

锦域纺织有限公司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拨付的纺织产业奖励资金

１０４８

万

元

，

达到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净利润的

１０％

，

公司未及时进行临时信息披露

，

不符合

《

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第六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

。

整改措施

：

公司今后要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度

。

要求有关职能部门和各子公司今后

能够严格按照上述规定和公司管理制度进行规范运作

，

密切关注与跟踪公司日常经

营业务情况

，

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

，

确保重大信息的及时反馈

，

做到及时

、

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并能从此次检查中吸取教训

，

提高制度执行力

，

杜绝

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

整改时间

：

长期落实

、

持续规范

整改责任人员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总监

、

财务部

、

董事会办公室

、

各子公司

２

、《

决定书

》

指出

：

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信息披露不准确

。

公司

披露的现金流量表中

，

未将收到或对外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从现金流量中扣除

，

不符

合

《

上市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备忘录第

１

号

》

规定

。

整改措施

：

公司将组织财务人员认真学习

《

企业会计准则

》

以及

《

中小企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

》

的相关内容

，

提高财务人员专业素质

，

并要求相关人员今后在遇到

难以判断

、

处理的会计问题时

，

及时咨询会计事务所的专业人士

，

避免由于对相关会

计问题的主观理解有误而导致财务数据核算有偏差

。

今后公司将严格执行会计准则

规定

，

明确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

在以后财务报表的编制中不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

整改时间

：

长期落实

、

持续规范

整改责任人员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总监

、

财务部

、

董事会办公室

、

各子公司

三

、

财务管理方面问题

１

、《

决定书

》

指出

：

公司现金管理不规范

，

未做到日清月结

，

现金日记账出现红字

，

不符合

《

现金管理暂行条例

》

第十二条规定

。

整改措施

：

公司将按照

《

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６

号

———

资金活动

》

第四条的

相关规定

，

对公司的现金管理制度进行完善

，

由董事会办公室起草制订

，

经公司办公

会议审议

，

并由公司财务部门执行

。

在今后日常工作中

，

要求现金出纳在支付资金时严格按照公司现金管理制度执

行

，

登记现金日记账时

，

严格按照时间先后记录

，

每日盘点现金并同账目进行核对

，

财

务工作人员应加强工作责任心

，

财务部门负责人应严格把关审核

。

整改时间

：

在日常工作中持续跟进

整改责任人员

：

财务总监

、

财务部

、

各子公司

２

、《

决定书

》

指出

：

部分发行费用账务处理不正确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发生

推介费用

１２０

万元

、

差旅费

６７．２

万元

、

招待费公关费

６０．８０

万元

，

共计

２８０

万元冲减了

资本公积

，

不符合

《

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

》（

２０１０

年第一期

，

总第

四期

）

问题解答

３

规定

。

整改措施

：

公司对检查出的问题高度重视

。

要求公司的财务会计工作一定要依据

《

会计法

》、《

证券法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

规定

，

及时向投资者

、

监管部门提供真实

、

完整的财务信息

。

公司高度重视财务部门工

作人员的专业技能

，

组织员工就会计专业知识进行了相关培训

，

以提升员工自身的专

业技能

，

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

公司要求财务部门要有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

，

财务

会计人员要踏踏实实

、

兢兢业业

，

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

。

针对这次出现的问题

，

财

务部门将对现有管理考核制度作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

，

特别是在有关财会工作质量

方面的考核

，

要体现一定的力度

。

公司已要求财务部门在当期对

２８０

万元的发行费用

进行调账处理

。

整改时间

：

长期落实

、

持续规范

整改责任人员

：

财务总监

、

财务部

、

各子公司

３

、《

决定书

》

指出

：

部分职工薪酬支出未通过

“

应付职工薪酬

”

科目核算

。

销售费用

中的销售提成及子公司新疆锦域纺织有限公司社会保险费直接计入成本费用

，

未通

过应付职工薪酬核算

，

不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相关规定

。

整改措施

：

公司财务部组织财务人员认真学习

《

企业会计准则

》、《

会计基础工作

规范

》，

对比操作流程进行总结和反思

，

梳理原始凭证的流转流程

，

要在短时间内整改

完毕

，

达到

《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

的要求

。

公司将以此次现场检查为契机

，

加强相关会计制度

、

法规的学习

，

认真落实整改

方案

，

不断提高会计核算水平

，

持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

整改时间

：

在日常工作中持续跟进

整改责任人员

：

财务总监

、

财务部

、

各子公司

４

、《

决定书

》

指出

：

部分账务处理不及时

，

存在费用跨期

、

部分存货采购及委托加

工入账不及时

、

公司内部个人借款报账不及时

，

账户管理管理不规范

、

其他应付款和

应付账款存在长期挂账未及时处理

，

存在无法支付的情况

，

不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

及时性相关规定

。

整改措施

：

公司今后将加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信息披露人员对相关法

规法律

、

公司规章制度的学习

，

将尽快组织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再进

行一次系统培训

，

对

《

公司法

》、《

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

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进行学习

，

并持续对上述法律法规

、

规章

、

交易所业务

规则的学习

，

不断提升业务素质和合规意识

，

严格按照上述规定和公司管理制度进行

相关事项的运作和管理

，

保证真实

、

准确

、

及时

、

完整地进行信息披露

。

内部控制是完善公司治理

，

提高公司运作水平的重要内容与保证

，

公司将根据有

关规定不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

提高内部控制水平

。

同时

，

财务部将严格实施公司财务核算基础工作规范手册

，

加强财务部员工基础

业务培训

，

认真总结基础工作的经验教训

，

进一步强化对财务会计基础工作的监督和

检查

；

加强内审检查

，

内审部门定期对财务工作进行审核

，

并及时通报纠正

，

避免再次

出现上述问题

。

整改时间

：

长期落实

、

持续跟进

整改责任人员

：

财务总监

、

财务部

、

各子公司

河南监管局本次年报现场检查提出的问题

，

对本公司加强和提高公司治理

、

内部

控制的规范性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

公司董事会以及全体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职能部门对公司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地讨论和

深刻地剖析

，

表示按照整改方案进行认真整改

，

决心通过整改措施的实施进一步提高

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

从而促进公司持续

、

健康

、

快速发展

，

维护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

益

。

特此公告

。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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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

新野华亿纺织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七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新野华亿纺织有限公司的议

案

》，

同意注销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野华亿纺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野华亿

”）。

一

、

基本情况介绍

１

、

公司名称

：

新野华亿纺织有限公司

；

２

、

公司住所

：

新野县工业园区

（

上港乡

）；

３

、

法定代表人

：

陶国定

；

４

、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５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亿元

；

６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７

、

经营范围

：

纺织品

、

服装

、

棉花购销

＊

（

以上经营范围中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须

经审批方可经营的项目

，

经批后凭有效的许可证经营

）；

８

、

批准设立机关

：

新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新野华亿资产总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０

万元

，

净资产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元

，

营业利润

０

万元

，

净利润

０

万

元

，

上述数据经亚太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新野华亿资产总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０

万元

，

净资产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元

，

营业利润

０

万元

，

净利润

０

万元

，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

二

、

注销新野华亿的原因

新野华亿成立后

，

至今未实际运营

，

已无存续必要

。

为进一步梳理公司架构

，

规范

运作

，

拟注销新野华亿

。

三

、

注销新野华亿对公司的影响

新野华亿未实质开展经营业务

，

注销新野华亿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

水平产生重大影响

。

新野华亿注销后

，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相应发生变化

，

但不

会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产生实质性影响

。

四

、

备查文件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8月 26日


